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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文件
金政〔2013〕63 号

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
关于开展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的

通 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掌握我区文物资源基本情况，保障文物安全，促进文物资

源整合利用，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，更好地发挥文物资源在推

动我区经济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，按照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开展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的通知》（郑政文〔2013〕101 号），

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就开展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目的和意义

可移动文物普查是继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（不可移动文物部

分）之后在文化遗产领域开展的国情国力调查，是建设社会主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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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强国、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工程，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

化权益的重要措施，是健全文物保护体系的重要基础工作。可移

动文物普查由国家统一组织，通过专业部门，采用现代信息手段，

以集中调查统计的方式对可移动文物进行调查、认定和登记，以

掌握可移动文物现状等基本信息，为科学制定保护政策和规划提

供依据。

二、范围和内容

（一）此次普查的范围是我区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

业、国有控股企业等各类国有单位所收藏保管的国有可移动文

物，包括普查前已经认定和在普查中新认定的国有可移动文物。

１.1949 年（含 1949 年）以前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、

工艺美术品、重要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的手

稿和图书资料，反映历史上各时代、各民族社会制度、社会生产、

社会生活有关的代表性实物等。

２.1949 年以后的部分可移动文物，主要是指已进入国有博

物馆收藏登记的藏品和列入国家文物局《文物出境审核标准》（文

物博发〔2007〕30 号）、《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发〈1949 年后已故

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的鉴定标准〉和〈1795 至 1949 年间著

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鉴定标准〉的通知》（文物保发〔2001〕

42 号）和《国家文物局关于发布〈1949 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

品限制出境鉴定标准（第二批）〉的通知》（文物博发〔2013〕3

号）范围的文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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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.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古人类化石。

（二）普查统计的内容包括国有可移动文物的名称、类别、

级别、年代、尺寸、质地、质量、数量、保存状态、入藏时间和

收藏单位等基本信息。此次普查重在国有可移动文物的收藏现状

调查和基本信息登记，不改变文物的权属现状，可依法流通的文

物保障其合法流通的权利。各单位要根据普查结果，编制普查报

告，建立普查档案和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有可移动文物名录，并进

一步加大保护管理力度。

三、组织和实施

我区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由区政府统一领导，各部门

分工合作，各方共同参与。区政府成立金水区第一次可移动文物

普查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，具体名单见附件），负责普

查工作的组织和领导，协调解决重大问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

办公地点设在区文化旅游局，由吴兆强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，李

杰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；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普查工作的日常

统筹协调和具体业务指导。各部门要各司其职、通力协作，广泛

动员和组织本系统国有单位积极参加并认真配合普查工作。

四、时间和安排

本次普查从 2013 年 7 月开始，到 2016 年 12 月结束，分３

个阶段进行。普查标准时间点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4 时。

第一阶段：2013 年 7 月 25 日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

主要任务是制定实施方案，组建普查机构,落实普查经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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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

（二）各单位制定可移动文物普查实施方案，实施方案报领

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
（三）组建可移动文物普查机构，编制并落实普查经费。

（四）领导小组对普查技术骨干进行培训。

第二阶段：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

主要任务是开展调查，进行文物认定、信息采集和审核。

（一）开展调查。以各相关单位为基本单元，对各类国有单

位所收藏保管的国有可移动文物的基本信息进行调查。

（二）文物认定。组织专家对普查机构所调查的可移动文物

进行认定。

（三）信息采集。普查机构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可移动文物

普查信息采集标准和规范，采集文物信息，进行整理、录入。

（四）复查审核。各相关单位对本行政区域的普查数据和资

料进行复查，确保真实准确。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地的普查数据

和资料进行审核。

第三阶段：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

主要任务是整理、汇总调查资料，建设数据库，公布普查成果。

（一）各相关单位对普查数据和资料进行整理、汇总，报领

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二）各相关单位分别建设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库，编制普查

报告，建立普查档案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有可移动文物名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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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经费保障

根据《文物保护法》第八条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

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”和第十条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

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所需经费列入本

级财政预算”的规定，我区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所需经费每年

十万元，列入本区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。经费主要用于本辖区普

查组织宣传、单位调查、文物认定、人员培训、质量检查控制、

信息采集和数据管理已经普查机构运行等项目。

六、数据填报和管理

我区收藏保管国有可移动文物的单位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文物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的有关规定和此次

普查的具体要求，按时、如实、完整地填报普查信息，配合普查

机构开展普查工作。任何地方、部门、单位和个人不得虚报、瞒

报、拒报、迟报，不得伪造、篡改普查资料。各级普查机构要通

过实物调查认真核查普查信息，确保普查质量。普查机构及其工

作人员要遵循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，妥善保存普查数据和资

料，确保收藏单位的合法权益，对普查中涉及的国家机密，必须

履行保密义务。

附件：金水区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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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金水区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
领导小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徐 雄 区政府副区长

副组长：周志伟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吴兆强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区文化旅游局局长

成 员：杨艳芳 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

陈 华 区政府督查室副主任

于海燕 区发展改革和统计局副局长

白东彩 区教育体育局副局长

徐桂枝 区民政局纪检组长

齐慧茹 区财政局副局长、国资办主任

冯建敏 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

李 杰 区文化旅游局副局长

李林虹 区宗教局副局长

刘国林 区档案馆馆长

王 娜 区科协副科级干部

胡香荣 丰庆路街道党工委委员

池晓东 国基路街道党工委委员

孙伯渊 杨金路街道党工委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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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军胜 兴达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

王 静 花园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姚 淼 经八路街道党工委委员

杨 艳 南阳路街道党工委委员

王爱东 杜岭街道办事处工会主任

王广敏 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孙士先 北林路街道党工委委员

任景刚 未来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

邵小龙 南阳新村街道党工委委员

吴 颖 文化路街道党工委委员

李蓓蓓 人民路街道党工委委员

芦 勇 大石桥街道党工委委员

史卫萍 丰产路街道党工委委员

金 凤 凤凰台街道党工委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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